
教學建議資料庫 

適用對象   國小老師 .  五年級生  

教學名稱   

設計／編寫者   王秀津 

搭配節目  暑期花路米兒童人權系列 7/29 亞洲：吉爾吉斯坦 

教學主題  

教學目標 （一）討論兒童權利與他們生命的關聯性 

（二）了解兒童權利的基本維護和支持 

 

適用領域  □ 語文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 綜合活動  

□ 生活   社會 □藝術與人文 □ 數學 

相關能力指標  社會學習領域：5-3-1 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社 

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人權教育：2-3-2 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 

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維護與支持 

 

教學活動設計 

 

（一） 學生觀賞暑期花路米第三集後，學生分組上網蒐

集有關保護殘障兒童現有福利制度，紀錄在學習

單上。 

 

（二） 請學生從影片中發現改變菲拉和彥廷生命的關鍵

經驗。這些經驗對他們造成了哪些影響？ 

例如：菲拉自己選擇住在為語言障礙兒童設計的

住宿學校，訓練發音，說話幾乎和普通人

一樣。 

      彥廷住進彰化仁愛實驗學校，學會電腦動

畫、打球和游泳。 

 

（三） 他們在生活上得到了哪些具體的社會協助？ 

例如：菲拉接受兩次的兔唇的矯正手術，和一般

人沒有什麼不同。 

      彥廷有輪椅，可以自由行動。 

     在考慮父母或其他照顧兒童人士之財力情

況下，盡可能給予完全免費之服務。 

       



（四） 他們對於未來的生活還有哪些期待？ 

例如：菲拉期待跟父母住在一起，可以有歸屬感

和安全感。 

彥廷期望自己成為科學家。 

（五） 師生從資料中統整出來，可以協助解決殘障兒童

生活問題的機構有哪些？ 

 

（六） 從師生的討論中，想一想自己是否改變了一些想

法？澄清了哪些價值？邀請學生和大家分享。 

例如：我們可以知道如何去協助殘障的兒童，在保

障他的尊嚴，促進他自立生活之下，充分享

受生活。  

七、教師補給站 

（一）兒童權利公約條文

http://www.hre.edu.tw/report/new/homepage.htm 

第二十一條（收養制度） 

承認或允許收養制度的簽約國應保證對兒童的最佳利益

給予最大關切，這些國家應：  

1.保證兒童之收養僅得由合法之機關許可。該機關應依據

可適用之法律和程序以及所有可靠的有關資訊，並考慮與

父母、親戚與法定監護人有密切關係之兒童狀況，設定養

子關係。必要時，關係人得依據必要的輔導過程，經過充

分瞭解後，同意該收養關係。  

2.在無法為兒童安排收養家庭，或無法在祖國給予適當照

顧時，承認國家間的收養為照顧兒童的另一種方式。  

3.保證國家間所收養的兒童，享有與在國內被收養的兒童

相同水準的保障與待遇。  

4.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在國家間的收養安排，不會造成任何

關係人取得不當財務利益。  

5.依其情況，可藉由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契約的締結促使本

條款的目標得以實現，並在此種體制下，使寄養在其他國

家的兒童得以由合法的機關安排收養。  

 

（二）第二十三條（殘障兒童的福利）  

1.簽約國承認身心殘障兒童，應在確保其尊嚴，促進自立

與積極參加社區生活之環境下，享受充分適宜之生活。  

2.簽約國承認殘障兒童有受特別照顧之權利，並應獎勵在



可能利用之資源範圍內，針對有資格接受資助之兒童，以

及負有養育兒童責任者所申請之援助，給予適合其狀況之

協助。  

3.要承認殘障兒童之特別照顧，並依據第二項中規定之協

助項目，在考慮父母或其他照顧兒童人士之財力情況下，

盡可能給予完全免費之服務。其協助應以保障殘障者能夠

全面參加社會活動，並有效利用教育、訓練、保健服務、

復健服務、職業訓練以及休閒機會，以達成個人在文化與

精神上之發展為原則。  

4.簽約國必須遵照國際合作之精神，針對殘障兒童之預防

保健，以及醫學上、心理學上和功能之治療等領域有關資

訊。作適當之交換。其中應包括簽約國為提升殘障兒童之

能力與技術，擴大其經驗所需要之復健教育以及就業服務

有關資訊之普及。對開發中國家之需要，尤其應特別加以

考慮。 

 

 

 


